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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城市更新作为新时代中国城镇

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议题，亟待在顶层

设计和地方治理中明晰有关开发利益的

基本价值观和协调原则。通过对土地增

值与更新利益相关的讨论，认识到公私

兼顾、共享增益是解决城市更新中土地

增值及再开发利益归属问题的合理路径。

经过对广州市城市更新实践回顾与困境

分析，认为政策方面过度优先产权主体

利益导致公共利益相对缺失、实施方面

过于依赖市场融资而导致房地产化严重、

管理方面过于支持局部决策导致整体统

筹缺失，这 3个问题是目前广州出现市

场主导过强、政府调控不力、社会协同

不够等困境的主要原因。进一步从城市

更新的对象扩展、增益共享、社会共治、

目标综合等 4个方面提出公共增益优先

的善治型城市更新路径思考，包括：统

筹老旧建成环境，支持全面城市更新的

实施；纠正“涨价归私”的偏颇，构建

“公—私”兼顾的增益共享机制；消除社

会不稳定隐患，建立全程式公众参与制

度；从偏重经济目标转向经济、社会、

环境综合目标并重的高质量城市更新。

关键词 公私兼顾；土地增值；城市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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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Renewal towards Good Governance — Reflections on Guangzhou Practice
SHEN Shuanting, WANG Shifu, WU Guoliang

Abstract: Urban renewal is a key issue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ties in the new era; however,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clarify the basic values

and coordination principles for development interests in the superstructure and the

local governance system. Through a discussion on the benefits of land appreciation

and redevelopment, this paper recognizes that "taking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interests into account" is a reasonable way to widely distribute the benefit of land

appreciation and redevelopmen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ractice and dilemma of

urban renewal in Guangzhou, it is argued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paid too much

attention to the interests of current land owners but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public interests, has over-emphasized on the principle of "who invests benefits"

leading to the predominance of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and has provided excessive

support to specific project decision-making while neglecting overall planning. These

three problems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Guangzhou's dilemma in excessive market

orientation, weak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insufficient social coordination. This

paper further puts forward a new urban renewal framework for good governance in

Guangzhou from four aspects: extending renewal projects, sharing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gain, co-governing the society, and synthesizing development targets.

Specifically, the strategies include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old and new

environment to improve urban quality; correcting the previous bias toward private

interests by redistributing renewal benefits among wider stakeholders; eliminating

potential social instability and establishing a complete proces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shifting the focus on economic objectives to that on high-quality urban renewal

measured by comprehensive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objectives.

Keywords: balance public and private interests; land appreciation; urban renewal;

good governance; Guangzhou

2021年8月，住建部《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征求

意见稿）》明确提出4条定量严控城市更新的措施：按照不大于现状20%严格控

制大规模拆除、按照拆建比不大于2严格控制大规模增建、按照不大于50%严格控制大

规模搬迁、按照租金涨幅不超过5%确保租赁市场稳定，从刚性控制的角度禁止大拆大

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中央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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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城市更新始于 2009年“三旧”

改造政策，经历了“三旧”改造办、城

市更新局等机构改革，城市更新的管理

方式和管理内容不断随着实践适时调

整。从“三旧”改造时期存在实施中权

责不明晰、规划中目标不系统、执行中

利益不均衡等问题[1]导致实施缓慢，实施

完成率不到 8.5%①，到近几年试点调整

管理政策和措施，广州市黄埔区提出3年
内完成66条村改造的“快批、快拆、快

建”目标，既说明城市更新正在加快提

速，也启示着城市更新应更加注重与城

市结构调整优化、城市治理能力提升等

内涵目标关联，尤其需要重视如何将城

市更新中增量利益与公共利益实现共治

共享。

1 关注利益分析的理论研究

1.1 城市更新利益相关的理论研究

我国对于城市更新理论研究从 1980
年代开始，在北京旧城改造的长期研究

和实践中提出了“有机更新” [2]理论和

“开发单元”等新的规划方式[3]，并逐渐

从经济学视角探索旧城中房地产开发、

资金平衡[4]。在中国城市普遍经历快速、

粗犷发展阶段后，城市问题开始逐渐显

现，大量的历史风貌街区与具备地域特

色、鲜明文化特征的场所快速消失[5]。很

多城市同时出现新增用地紧张和存量用

地低效的问题，城市更新因此成为解决

城市发展问题的有效手段。城市更新实

践带来的经济利益博弈成为城市更新研

究热点，相关学者从利益关系的重构[6]、
权力分配的博弈[7]等方面提出解决利益冲

突的方法。城市规划作为协调社会不同

利益的公共政策，目标在于实现公共利

益的最大化[8]。
那么，城市更新中的公共利益到底

包括什么内容？有学者[9-10]分别从司法案

例和物权法的角度阐述城市公共利益的

内涵和特征，提出通过立法部分界定公

共利益、借助正当程序和经济手段形成

公共利益、仰仗司法体系救济公共利益

等建议。还有诸多学者从公共政策的角

度研究如何保障公共利益，提出城市

更新要同时体现市场规律和公共政策属

性[11]，并从不同层面研究了城市规划中

公共政策的素质培养、公共政策制定过

程中公民网络参与以及西方公共政策属

性演变对我国的启示 [12]。已有研究多

从内涵界定、公共政策等方面分析城市

更新中的公共利益，对公共利益与市场

增值收益的关系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1.2 土地增值相关的理论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

一方面是“农转非”形成的普遍意义上

的人口与土地的城市化，另一方面则是

由于城市化不完全、不充分形成的城中

村等半建成区的再城市化。针对“农转

非”过程中的土地增值研究，大量学

者[13-14]为了应对地方政府与农村集体在

土地增值中的利益分配问题提出土地发

展权的理论。围绕土地发展权的价值分

配，引入调节金、税金等方式解决政府

对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形成的土地增值收

益的分配比例[15]。为了使理论从制度到

法律层面得到完善，有学者[16]从土地流

转、土地产权的角度探索土地增值收益

分配的法理基础。关于再城市化过程中

土地增值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城中

村拆迁与改造[17-18]，轨道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19-20]等因投资引起的土地增值研究，

而针对土地用途调整、土地使用强度调

整、政策性等非生产性因素引起的地价

上涨研究较少。城市更新一般来说伴随

着土地用途的改变或开发强度的提升，

以此来实现城市土地的增值[21]。根据目

前广州城市更新的政策实施与实践结果，

城市更新引起的土地增值较多地返还给

土地权利人和资本投资方，而较少关注

社会群众公共利益的平衡。

在“农转非”的过程中，关于土地

增值的归属问题有3种不同的观点：第1
种观点是“涨价归私”，即主张土地自然

增值归土地私有者，是从保护私有产权

的角度出发，也是为了解决农民获得的

土地补偿标准过低的实际问题[22- 24]。第2
种观点是“涨价归公”，即主张将土地自

然增值基本归国家所有。历史上最早提

出“涨价归公”论的是英国经济学家约

翰·穆勒，随后美国学者亨利·乔治也

提出土地增值归国家的主张，他认为土

地价值不是土地占有者个人创作的，而

是由社会发展创造的[25]。我国最早提出

“涨价归公”论的孙中山先生也是受到乔

治的启发，提出利用地价税制度、土地

增值税等手段来解决近代土地问题。第3
种“私公兼顾”即主张在充分补偿失地

者之后将其剩余部分收归中央政府所

有[26]。然而，对于城市土地再开发过程

中出现的增值收益归属也应有合理和适

当的评判。以广州市为例，因拆迁致富

的村民不在少数，不论在土地的一级增

值收益补偿方面还是在改造后房价上涨

的二级增值收益环节，城市更新都表现

出不同程度的“涨价归私”的偏颇，这

将影响城市更新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城市更新是为了城市综合的高质量发展，

需要“公私兼顾”的政策环境，即在满

足私有产权利益不受损且合理增值的情

况下，形成公共利益增量最大化的博弈

平台和实施路径。

2 广州城市更新的实践与困境：

从“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变成

“市场主导，政府参与”

2.1 更新政策上过度关注权益主体，公

共利益相对缺失

广州市城市更新的政策文件充分体

现了对改造主体 （业主） 的权益保障。

规定在更新项目的申报、方案审核审定、

方案批复阶段以及项目方案批后实施等

4个阶段都需要产权主体进行民意表决，

且基本要求表决率的比例超过80%②。城

市更新中另一权益主体——开发商则通

过合作协议等来约定和保障自身权益，

通过承担拆迁、安置、复建等工作从而

获得融资地块开发权，这样以商业利益

最大化的企业主导的开发，势必会在效

益优先的标准下牺牲公共利益[27]。
城市更新中，多数研究认为，由于

政府不再完全掌控所有土地资源，难以

统一配置公共服务设施[11]，保障公共服

务品质，也有学者认为在深圳市新型城

市更新模式下，地方政府、市场主体与

权利主体已达成三方合作共赢的格局[28]，
三方联盟更是保障了地方政府对公共利

益的落实。地方政府通过法规层面、规

章层面、技术标准层面和操作层面等四

大层级[29]的政策引导，完成了公共利益

的任务捆绑、用地预留、无偿建设。而

广州目前仍缺少系统的城市更新管理单

元规划、保障性住房配置等相应措施及

政策，也使得广州城市更新中公共利益

97



2022年第 2期 总第 268期

的落实呈现出强权益主体与弱地方政府

的局面。广州城市更新政策文件虽然也

有针对公共利益的用地方面要求，如：

在旧村改造中要求按照广州市居住区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设置标准不少于总

开发规模 11%来配置公共服务设施；在

旧厂改造中（穗府办规〔2019〕5号）要

求将不低于该项目用地面积的 15％用于

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或其他公

益性设施建设。然而，这种针对单个城

市更新项目制定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政策

的做法，既忽略了公共服务设施需要在

一定研究范围内（规划管理单元）配置

才具有合理性的问题，也忽略了公共服

务设施配置是根据人口按不同层级配置

的基本原理。当两个甚至更多个城市更

新项目聚集在同一片区，公共服务设施

的配置标准可能会从居住区级跃升至市

级甚至是区域级，届时会引发公共服务

设施规模、数量、等级严重配比不足的

问题。以上现状都说明广州的城市更新

政策文件亟待对公共利益保障进行充分

的研究，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

2.2 更新实施上过于依赖市场融资而导

致房地产化严重

目前广州市城市更新的基本原则是

“谁投资，谁收益”，具体表现在城市更

新的规划编制中融资规模的确定主要是

依靠投资企业成本的多少来确定，这样

单一的资金来源和规模测算方法就导致

了更新改造项目建设规模成倍增加，房

地产化严重的现象。

以广州2009年以来的“三旧”改造

为例，突出体现了“房地产导向的再开

发”特点[30]。通过城市更新吸引私人投

资，追求房地产市场的短期与高额回报，

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城市增强竞争力的主

要手段[31]。当前的城市更新实施普遍建

立在大幅度提高土地开发建设强度的前

提之上，实质上是存量既有建设用地上

的增量“再开发”逻辑，实施形式是通

过以城市更新项目为名的房地产开发获

取增量空间资产进行出售或运营[32]。从

广州的城市更新政策发展历程来看，村

企合作的改造模式也是从无到有。从最

早2009年的56号核心政策文件中只字未

提“合作改造企业”到最新 2021年 1月
出台的《广州市城中村改造合作企业引

入及退出指引》详细规定了“合作改造

企业”的引入和退出机制。事实证明旧

村自身的财力状况不足以完成自主改造，

需要通过合作企业的资金来完成城市更

新的一系列工作，而市场投资的目的是

为了利益最大化，这也导致城中村更新

改造呈现出开发强度远高于一般小区的

结果。

2.3 更新管理上过于支持局部决策而缺

失整体统筹

广州市“三旧”改造的项目管理导

向一直延续到城市更新工作中，虽然有

效地支持了局部更新改造的实施，但相

对缺失了项目之间以及城市整体层面的

统筹。广州市城市更新管理部门经历了

3次改革，从“三旧办”临时管理机构到

全国首个城市更新局再到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与住建局共管。“三旧办”管理时期

编制的“1+3”专项规划由于旧村、旧

城、旧厂目标不统一，形成各自为政的

体系，使公益性设施的安排和整体效益

的发挥均难以统筹。市更新局管理时期

编制的城市更新总体规划，也因未能与

城市空间结合而使管控要求不能落地。

可以说，目前广州市城市更新仍然缺乏

真正的政府层面的整体统筹，缺少旧城、

旧厂、旧村系统的体检，在未知资源底

数和开发时序的情况下盲目进行更新会

导致大拆大建，无序开发。

广州市黄埔区作为连续 3年广州市

“三旧”改造工作年度考核排名第一的

区③，在城市更新实施方面做出很多创新

与成绩，陆续出台了“城市更新 10条”

1.0版和2.0版。其中2.0版更是提出“快

批、快拆、快建”的机制，启用承诺制

信任审批、容缺审批以及灵活审批的方

式加快城市更新实施。然而，这种行政

决策缺乏通盘考虑，短时间内的快拆、

快建也将会带来诸多问题，大量新建住

宅入市会冲击市场商品房出售，间接导

致土地流拍。更甚至，为了达到快拆、

快建的目的，忽略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和名木古树保护等问题。

3 公共增益优先的善治型城市更

新路径思考

广州是一座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城

市，“老城市、新活力”的战略④意味着

城市更新将承担广州在高质量发展中传

承历史、创新未来的重要使命。城市土

地公有制属性决定了中国城市更新的再

开发增益应优先回馈给承载公共利益的

公共服务设施及公共环境，以及更新项

目所应该惠及的在地和相邻的弱势利益

群体。基于此，本文结合当前城市更新

具体困境的思考，尝试提出优先“涨价

归公”、合理“涨价归私”的公共增益优

先的善治型城市更新路径。

3.1 对象扩展：统筹老旧建成环境，支

持全面城市更新的实施

目前，广州市的旧村、旧城、旧厂

的“三旧”改造多以项目地块开发的市

场融资主体投资为主，主要通过房地产

增值来实现土地区位效益的捕获，缺乏

项目与周边建成环境的联动更新，而且

基础设施、老旧公共设施的更新与升级

对全面改善更大规模的城市地区品质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有必要更加

系统地建立公共投资主动引导市场投资

的良性更新机制，必须统筹“三旧”项

目以外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街道等

老旧建成环境作为整体性的更新对象，

将“三旧”改造概念扩大并修正到全面

城市更新的概念，作为城市建成区全面

提质的手段与目标。

老旧建成环境中的各类公共设施包

括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活动的各类建筑，

如旧办公建筑、商业建筑、旅游建筑、

科教文卫建筑、交通运输建筑等，建筑

质量较一般居住建筑略好。以往的“三

旧”改造多为老旧居住建筑和工业厂房

建筑，在进行改造更新时往往造成更新

项目边界犬牙交错，相邻公共设施难以

实现协同更新。老旧公共设施的破旧直

接影响城市生活和公共服务的质量，老

旧公共设施作为公共利益实现的载体，

将其系统地纳入城市更新对象，有利于

形成整体高效的更新空间单元，保障城

市更新的全面实施。

城市更新的可持续性与其资金来源

有着密切的联系，公共设施基本上由政

府负责运营和管理，较旧村、旧城、旧

厂这些私有业主更易统筹。旧村、旧城

以及旧厂在进行更新时往往也会配置一

定量的教育、医疗、社区服务等公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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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这部分公共建筑在建成交付后也由

政府来负责运营和维护。公共设施属于

非营利性项目，长期的维护需要大量的

资金。因此，政府可以在城市更新中设

立专项维护资金，通过融资房出售后收

取相应税费的方式，将土地的二次增值

反哺于非营利性项目的维护，做到涨价

归公。

3.2 增益共享：纠正“涨价归私”的偏

颇，构建“公—私”兼顾的增益共享

机制

由于目前广州“三旧”改造采用固

定成本测算更新再开发规模的机制遇到

一系列问题，因此，本文试图探索利用

固定合理收益的测算更新规划指标的方

式，将土地增值与公共利益挂钩，通过

固定合理收益的方式来动态增加公共用

地，形成公共利益增加与兼顾私得利益

的合理的增益共享的机制。

以广州市的旧村改造为例，原机制

中融资规模计算公式为：融资规模=改造

成本/楼面地价。但是，按照城市更新政

策中的改造成本构成⑤来看，旧村改造方

案通过审批后融资规模会固定不变，而

广州商品房销售价格 10年来却持续上

涨，这部分溢出价值均由开发商和权力

业主获得，可谓“涨价归私”。为了重新

分配这部分溢价，笔者尝试利用销售额

代替改造成本，构建新机制下的融资规

模计算公式：融资规模=销售额/楼面地

价，在销售额一定的情况下，随着楼面

地价上升，融资规模下降。原机制和新

机制的相同条件都是楼面地价不断上涨，

不同的是新机制在保证了开发商和权力

业主的一定利益下，可以将减少的融资

规模转化为公共用地或者留白，做到了

“涨价归公”（图1）。
为了进一步说明如何固定合理收益

确定动态更新规划指标，列表（表1）如

下：当楼面地价按照 10%的年增长率

（根据广州市统计年鉴中近 10年的商品

房单位售价计算）增长，原机制的基准

开发规模不变的情况下物业销售额不断

上升。新机制以第三年（一般更新项目

开发周期为三年）的物业销售额为合理

固定收益，给予开发商和权力业主适当

高于原机制的开发许可规模，在有限的

时间内让利于市场并调动了市场的积极

性，做到合理“涨价归私”。随着楼面地

价不断上涨，开发许可规模将逐渐降低，

此机制在降低开发商囤地风险的同时将

减少的规模转换为公共用地或者白地，

做到优先“涨价归公”。值得说明的是，

此表仅提供了动态许可开发规模的基本

思路和方式，在具体操作时还需要根据

项目的开发周期、项目所在区位、市场

经济环境等进行综合判断和预测合理

收益。

诚然，目前广州市由于限购政策出

现了部分楼面地价下降的情况，基于此

公式，销售额 （收益） 不变的情况下，

融资规模将会略有增加。这也正好保障

了改造主体（开发商）的部分规模经济，

使得该机制在经济环境起伏的状态下做

到了相对的公平。总之，城市更新的关

注内容应从获取经济利益转向改善城市

公共环境，提升公共设施服务水平等更

加综合的目标导向，要将服务于少数人

利益的“三旧”改造转变为服务人民群

众公共利益的城市更新。

3.3 社会共治：消除社会不稳定隐患，

建立全程式公众参与制度

我国近代最早提出“涨价归公”是

为了解决贫富不均的社会问题，目的是

取之于地主，用之于百姓[33]。随后在

“农转非”的土地补偿标准过低的问题上

再次引发关于“涨价归公”的讨论[34-35]。
目前，因拆迁改造一夜致富的村民和遭

受改造后带来的交通拥堵、设施供给不

足的周边城市居民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显

现。城市更新工作急需正视出现的社会

问题，有责任创造出友好、公正的社会

环境。

为了防止正面经济收益归农村村民

而负面社会效益归城市居民的矛盾日益

激化，亟待克服个体参与所面临的资源、

信息、影响力等方面的局限，为规划中

的平等对话、协商提供支撑，保障公众

的有序、有力参与[36]。鉴于此，笔者提

出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建立起“前意见、

中规划、后效果”的城市更新全程式的

公众参与制度。“前意见”指在项目前期

图1 融资规模确定的新旧机制对比图
Fig.1 Comparison of old and new mechanisms for calculating financing building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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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机制：随着楼面地价上涨，融资规

模不变情况下，销售额持续增长（与公共

利益无关，公共用地不增减）；

——涨价归私

新机制：随着楼面地价上涨，销售额

不变的情况下，融资规模逐渐下降（减少

融资规模可转化为公共用地或留白，公共

利益可以得到增加）。

——涨价归公

表1 共享增益机制下动态控制更新规划指标表
Tab.1 Dynamic urban renewal indicators under the benefit sharing mechanism.

备注：1.城市更新的综合成本固定不变，为 200万元；2.楼面地价初始年按照 2万元/m2，年增长率按 10%计
（根据近 10年广州商品房销价统计年均增长率）；3.以 n=3时的测算物业销售额作为固定收益；4.按照楼面地
价给与动态开发许可规模。

原机制——固定开发许可，
物业销售额随周期逐年增长

公式：基准开发许可规模=成本/楼面地价
年限
0
1
2
3
4
5

基准开发许可规模/m2

不变

100
不变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销售额/万元
200
220
242
267
293
322

楼面地价/（万元/m2）
2.00
2.20
2.42
2.67
2.93
3.22

新机制——固定开发收益，
开发许可规模随周期逐年降低

公式：动态开发许可规模=物业销售额/楼面地价
物业销售额/万元

267
267
267
267
267
267

动态开发许可规模/m2
134
121
110
100
91
83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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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征集改造主体以及周边其他居民的

意见，在规划管理单元的范围内进行意

见征集和意见表决，将周边居民的公众

意见作为项目开展可行性的重要判断依

据。“中规划”指中期在更新规划编制过

程中，除了权力业主外周边居民也要参

与其中，将居民的意见落实到方案中，

公共利益只有在政府及规划师的主持下，

通过利益相关人充分参与沟通的听证、

决策程序才能够实现[37]。城市更新规划

的公众参与直接导致了更新的社会化，

使城市更新规划从单一的专业技术范畴

转向社会政治的多元范畴。“后效果”是

指针对城市更新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

主要针对公共服务设施使用情况、交通

通畅情况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形成进

行性城市更新[38]，这对于日后开展的城

市更新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通过

全过程共同缔造式的公众参与，逐渐解

决社会的不公正现象，消除社会隐患，

使城市更新成为建设共享城市、人民城

市的有效手段。

3.4 目标综合：从偏重经济目标转向经

济、社会、环境综合目标并重的高质量

城市更新

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建成环境品质已

成为城市发展的焦点[39]，城市更新的目

标和城市建设的目标应该一致，做到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从历史、文化、经济等多维度的价值体

系缔造共享空间。由于目前单一经济导

向下的城市更新改造后的旧村容积率基

本远超居住小区的规划控制标准，呈现

高层高密度形态，公共服务与环境品质

均不尽理想，且原有的城中村社会资本

和历史文化也不同程度地减损甚至消失。

通过系统的城市更新宏观引导，采用动

态开发规模引导的城市更新模式则可以

更好地利用城市设计“以形定量”的优

点，有秩序地降低建筑规模，增加公共

空间，提升城市品质，而非一味地追求

高容积率的经济利益 [40]。城市设计从公

共空间领域的角度出发，以倡导传统

文化传承与创新为目标[41]，最大程度地

凝聚地方政府、开发运营商和本地居

民的意愿。城市更新还应利用地域或

社区文化的传承增强城市建成区的内

涵，促成城市更新过程中的地区认同

和活力提升，实现与城市化进程同步

的城市社会进步，从而达到社会效益

最大化的目标。此外，倡导城市微更

新，整治城市旧区杂乱而衰落的公共

空间，增加绿化休闲空间，改善基础

设施，促成城市更新过程中的绿色理念

和环境友好，通过更好的公共空间重构

社会关系，通过社会关系再建美好生活

空间[42]，城市更新亟待从以往的单一经

济目标转向社会、经济、环境综合目标

的高质量城市更新。

4 结语

为了改变广州城市更新“市场主导、

政府参与”的状况，走向公共增益优先

的善治型城市更新，本文在问题与困境

认识、原则与路径思考的基础上试图提

出 3点创新：第一，要改变目前改造更

新中所体现的涨价归私的偏颇，重新树

立涨价归公、公私兼顾的价值理念；第

二，将“三旧”改造相对狭隘的概念扩

大，增加旧公共建筑、设施、环境为城

市更新的系统对象，有利于形成公共投

资与市场投资的良性整合，公共利益的

落实也有了更好的载体；第三，首次提

出利用合理收益动态确定融资规模，形

成公共利益增加与兼顾合理私得利益的

增益共享机制。基于此从扩展更新对象、

改善更新机制、优化更新制度、提升更

新目标等 4个方面提出公共增益优先，

走向善治型城市更新的广州思考，也希

望对全国的城市更新行动提供基于广州

实践的启发。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

为作者绘制。

注释

① “三旧办”时期，根据广州市“三旧”改

造工作办公室官方网站上公布的已批复

“三旧”改造项目基本情况可以看出：截

至2014年底，最后实施完成的仅占已批

项目的8.5%。

② 项目申报阶段，项目改造意向书需要80%

同意；方案审核审定需要对改造方案进行

意见征询；方案批复阶段，3 年内需要

80%同意方可实施；方案批后实施需要每

期80%以上权属人签约方可拆迁。

③ 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网公布《黄埔“城市

更新10条”2.0施行》http：//www.hp.gov.

cn/xwzx/zwyw/content/post_6864336.html。

④ 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期

间对广州提出了“老城市，新活力”的时

代课题。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斗目标，充分把

握世界城市发展规律，科学认识我国城市

发展新趋势，对广州这样的世界一线城市

在引领中国城市乃至世界城市高质量发展

方向上提出的战略课题。

⑤ 改造成本包括测量、规划编制等前期费、

村民和物业的临迁费、村宅和集体物业的

拆运费、按规定可纳入改造成本计算的村

民住宅和集体物业的复建费，以及办理农

转用等手续需补缴的各类费用及开发过程

中的不可预见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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